
附表二

行政院主計總處參加　　　學年度第　學期入學考試錄取通知單
1、 姓名：
2、 服務單位：
3、 錄取學校院（系）：
4、 學位：
5、 申請項目：
（一）公餘時間進修： 
      �補助金額最高以新臺幣壹萬伍仟元為限
        自      學年度起至       學年度止
（二）以部分辦公時間進修： 

�每週  小時
自      學年度起至       學年度止

進修人員：         科長：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


